
 

「開戶總約定書(法人戶-彙整版)」修訂公告 
親愛的客戶您好 

本行開戶總約定書進行部份修訂並自 111 年 3 月 31 日起開始生效。倘立約人不同意本

行之修改，須於前述通知之生效日前終止與本行之帳戶往來關係及本約定書，倘立約人

未於生效日期前終止，或生效日期後仍繼續與本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或服務事項往來

時，視為立約人已同意該修改之內容。本次條文修訂對照內容列示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內容 

壹、 一般約定條款 

十、立約人資料之使用及委外作業 

(二)貴行得將立約人與貴行往來交易業務及作業，

委由第三人代為處理，並將立約人之各項往來資料

揭露予受貴行委任處理事項之第三人。 

壹、 一般約定條款 

十、立約人資料之使用及委外作業 

(二)貴行得將立約人與貴行往來交易業務及作業，委

由第三人代為處理，並將立約人之各項往來資料揭露

予受貴行委任處理事項之第三人。嗣後若立約人不同

意貴行將立約人往來交易業務及作業，委外由第三人

代為處理時，亦得隨時通知貴行，貴行將於收到通知

並完成內部處理程序後，將其資料自該名單中刪除。 

壹、 一般約定條款 

三十、對帳單寄送方式自動變更 

(一) 貴行依立約人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寄送對帳

單，若因電子郵件信箱帳號錯誤、信箱帳號變

更未通知貴行或有其他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

由，以致貴行無法成功寄送電子對帳單至立約

人之電子郵件信箱時，貴行將自動停止寄送電

子對帳單，並自次期起改寄送紙本對帳單。 

(二) 貴行依據立約人通訊地址寄送紙本對帳單而

遭退件，自次期起改寄到戶籍地址，如寄送到

戶籍地址後仍遭退件時，貴行檢視立約人留存

有效電子郵件信箱，自次期起改寄送電子對帳

單。 

(三) 依立約人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通訊地址、戶

籍地址皆無法遞送對帳單時，貴行得停止寄送

對帳單，立約人瞭解得透過自動櫃員機、電話

銀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查詢對帳、傳真對帳

單、網路銀行列印對帳單、至貴行列印對帳單、

補登存摺對帳等方式辦理對帳。 

新增條文 

壹、一般約定條款 

三十一、電子裝置簽名暨電子文件使用同意條款 

(一) 立約人茲同意利用貴行提供之電子裝置(包

括但不限於平板、電子手寫板或有電子觸控顯

新增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內容 

示板之其他類似電子裝置)簽署各項銀行往來

文件(下稱:「電子裝置簽名服務」)，並同意

在該電子裝置上簽名之電子文件作為相關文

件之表示方法，其效力與書面文件相同，且皆

為立約人本人簽署，並得作為相關文件之原本，

具有與原本相同之效力及拘束力，且日後絕不

爭執其效力及真正性。適用之電子文件包含貴

行目前及未來提供之各項服務及與貴行往來及

交易之所有其他文件，但不包括印鑑卡。立約

人瞭解並同意倘於貴行之原留印鑑僅留存印

章樣式，且立約人擬申請/承作之服務項目依

貴行規定應使用原留印鑑者，則電子裝置簽

名服務不適用於該項申請文件或交易指示。 

(二)電子文件使用約定: 
1. 立約人暸解本同意條款所稱之「電子文件」，

係指經由網路連線傳遞之文字、聲音、圖片、

影像、符號或其他資料，以電子或其他以人

之知覺無法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足以表

示立約人用意之紀錄，而供電子處理之用

者。 

2. 立約人瞭解貴行有權依法令規定，風險控管

及其他因素考量，異動電子裝置簽名服務及

得辦理之文件種類及服務範圍。 

貳、新臺幣活期性存款約定條款 

一、立約人開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時，應優先

適用本約定事項，本約定事項未特別約定者，

則適用一般約定事項。 

二、貴行得訂定活期（儲蓄）存款開戶最低金額。 

三、申請開立無摺存款之立約人，茲同意貴行以雙

方約定方式寄送交易對帳單證明立約人在貴

行所辦理之存款存取明細及存款餘額，免另簽

發存摺。 

四、交易方式： 

(一)立約人得依需要，選擇由貴行發給存摺，帳

戶進出應提示存摺(存入得免提示)及填寫

存取款憑條，以存摺為立約人對帳依據；如

立約人有無摺提款必要，應由立約人本人親

自執行交易並於交易指示單上親簽或加蓋

原留存印鑑，經貴行同意後方可辦理，但與

貴行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二)無摺存款得在銀行國內任一營業單位辦

理，無庸事先申請，存款人或其代理人應填

貳、新臺幣活期性存款約定條款 

一、 立約人開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時，應優先適

用本約定事項，本約定事項未特別約定者，則適

用一般約定事項。 

二、 貴行得訂定活期（儲蓄）存款開戶最低金額。 

三、 交易方式： 

(一)立約人得依需要，選擇由貴行發給存摺，帳戶

進出應提示存摺(存入得免提示)及填寫存取

款憑條，以存摺為立約人對帳依據；如立約人

有無摺提款必要，應由立約人本人親自執行

交易並於交易指示單上親簽或加蓋原留存印

鑑，經貴行同意後方可辦理，但與貴行另有約

定者，不在此限。 

(二)立約人同意提示取款憑條所填日期在領款日

期前七日內貴行可以照付;超過七日以上或

所填日期在領款日期以後者，應由立約人更

正並加蓋原留印鑑後交付貴行憑以付款。 

四、 利息給付方式： 

每日存款餘額不滿貴行訂定應計息之最低起息金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內容 

具存款憑條一式兩聯，由銀行於辦妥後交付

一聯交存款人或其代理人收執。 

（三）無摺存款帳戶提款：由立約人本人親自執

行交易並於交易指示單上親簽或加蓋原留

存印鑑；如立約人無法到行需由代理人交

易，立約人同意貴行得確認代理人身分後辦

理，另如交易類型達特定金額以上或對交易

有疑慮時，由貴行照會立約人無誤後辦理；

倘貴行無法照會立約人致交易無法完成者，

貴行有權不受理該筆交易。 

(四)立約人同意提示取款憑條所填日期在領款

日期前七日內貴行可以照付;超過七日以上

或所填日期在領款日期以後者，應由立約人

更正並加蓋原留印鑑後交付貴行憑以付款。 

五、利息給付方式： 

    每日存款餘額不滿貴行訂定應計息之最低起

息金額者（目前活期存款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活期儲蓄存款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概不計息，

貴行並得依實際需要隨時調整之，且於營業場

所以顯著方式公告或登載於貴行網站。計息起

點以貴行每日帳務劃分時點為切換點，存款已

達前述所定最低起息金額者，以元為計息單

位，並以切換點之每日存款餘額先乘其年利

率，再除以三六五即得利息額，逢閏年亦同。 

活期性存款利率，依存款種類，存款幣別及期

間，按貴行牌告利率計算。 

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之利息，每半年（六

月廿日及十二月廿日）結算一次，並於結算日

之次一營業日滾入本金。存戶應繳納之存款利

息所得稅，由貴行依法代為扣繳，凡合乎免予

扣繳規定之立約人應辦妥相關手續，方可免除

扣繳。 

六、倘貴行認有必要，得就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平均餘額低於新臺幣一定金額者（依當時貴行

營業場所或網站公告金額為準），逕自該帳戶

內直接扣取服務成本費。 

額者（目前活期存款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活期儲

蓄存款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概不計息，貴行並得

依實際需要隨時調整之，且於營業場所以顯著方

式公告或登載於貴行網站。計息起點以貴行每日

帳務劃分時點為切換點，存款已達前述所定最低

起息金額者，以元為計息單位，並以切換點之每

日存款餘額先乘其年利率，再除以三六五即得利

息額，逢閏年亦同。 

活期性存款利率，依存款種類，存款幣別及期間，

按貴行牌告利率計算。 

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之利息，每半年（六月廿

日及十二月廿日）結算一次，並於結算日之次一

營業日滾入本金。 

存戶應繳納之存款利息所得稅，由貴行依法代為

扣繳，凡合乎免予扣繳規定之立約人應辦妥相關

手續，方可免除扣繳。 

五、 倘貴行認有必要，得就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平

均餘額低於新臺幣一定金額者（依當時貴行營業

場所或網站公告金額為準），逕自該帳戶內直接扣

取服務成本費。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內容 

壹拾貳、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 

三、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成功後，貴行將

自申請成功之次期起停止實體對帳單郵寄

服務；立約人與貴行各項往來之權利義務，

除本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另有約定外，不因

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而有變更；立約

人如向貴行申請終止電子對帳單服務，自完

成終止手續次期起貴行即恢復寄送實體對

帳單。 

壹拾貳、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 

三、 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成功後，貴行將自申

請成功之次期起停止實體對帳單郵寄服務；惟依貴

行內部控制需要，貴行得隨機抽寄書面對帳單

提供立約人核對。立約人與貴行各項往來之權利

義務，除本電子對帳單約定條款另有約定外，不因

立約人申請電子對帳單服務而有變更；立約人如向

貴行申請終止電子對帳單服務，自完成終止手續次

期起貴行即恢復寄送實體對帳單。 

 

 


